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昌平区司法局

服务期内申请辞职
公司不许员工离职

夏洁说， 她是2015年初与北
京一家科技公司取得联系的。 吴
总经理介绍说， 本公司主要从事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在现代
农业智能系统推广应用方面有特
长。 由于专业对口且有进京工作
的机会，经过笔试、面试等一道道
程序， 她终于在同年5月4日如愿
以偿并正式入职该公司。

入职当天， 公司与夏洁签订
了期限为2015年5月4日至2020年
5月3日的劳动合同。 经过一个多
月的试用， 公司便把她安排到大
客户部工作。 此后不久， 公司让
夏洁参加一项专业技术培训， 培
训费用高达20万元。

为了报答公司知遇之恩， 夏
洁同意与公司再签订一份专业技
术培训和服务期协议， 服务期限
为5年， 该期限与劳动合同期限

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 在劳动合
同有效期内， 若没有特殊情况，
夏洁不得离职。

可是， 世事难料。 到了第三
年的时候， 夏洁因个人发展及家
庭需要 ， 到了不得不辞职的时
候。 通过反复思考， 她决定2018
年7月12日以个人原因为由通过
电子邮件向公司提出辞职。

该邮件收件人张某， 是夏洁
的业务主管， 同时也是公司副总
经理。夏洁认为，张某会及时把她
的要求向公司转达， 公司也会批
准她的辞呈。可是，她第二天收到
的张某的回复是：不同意辞职。

公司否认收到申请
还称主管非其员工

由于事发突然且必须辞职 ，
所以， 夏洁顾不得其他， 强烈要
求公司为她办理离职手续。 与公
司多次交涉无果， 她只得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仲裁裁决后， 公司
又诉至法院， 诉求判决公司无需
为夏洁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
转移手续。

公司的理由是： 夏洁已与公
司签订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及服
务期协议，为此，公司为她解决了
北京户口， 她有义务履行相关约
定。此外，公司并未收到夏洁的辞
职申请， 收到其辞职申请的张某
并非公司员工， 其无权也不能代
表公司对此事做出任何决定。

公司认为， 在其对夏洁辞职
一事并不知情， 未收到夏洁口头
或书面辞职申请的情况下， 双方
劳动关系依然存续， 无需进行工
作交接。 由于夏洁参与公司重大
项目， 其工作无人替代， 所以，
公司已多次通知其返岗， 并一直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从来没有按
辞职来对待过她。

对于张某的身份， 公司的解
释是： 其与北京市某科学院有项
目合作关系 ， 张某不是公司员
工， 而是科学院的员工， 张某仅
在公司与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是
夏洁的领导， 不是夏洁在公司的
领导。 夏洁向张某提出辞职， 不
代表公司收到了她的辞职申请。

夏洁辩称， 其已通过多种方
式向公司提出辞职， 张某在公司
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是她的直属
领导， 她向张某提出辞职即履行
了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义
务， 公司拒绝为她办理档案和社
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侵害了她

的合法权益。

员工还原主管身份
公司被判履行义务

为证明自己已经提出辞职申
请，且业务主管张某系公司员工，
夏洁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一
是夏洁与张某的电子邮件。 该邮
件载明：2018年7月12日夏洁向张
某发送电子邮件， 附件为辞职报
告， 主要内容为夏洁基于个人原
因、 公司架构调整和职业规划等
因素为由提出辞职。张某于7月13
日回复，不同意夏洁的辞职。

二是张某系公司副总经理 、
集团大客户部部门经理， 系夏洁
主管领导。 为此， 夏洁提交公司
人事经理安某的电子邮件。 其上
载明： 2018年7月3日安某向公司
全体员工发送人事调整通知： 任
命张某为公司副总经理兼集团大
客户部经理等。 此外， 还有同年
9月5日安某向全体员工发送的公
司通讯录， 其上载明张某为公司
副总经理、 集团大客户部经理及
办公电话， 集团大客户部员工包
括夏洁、 张某、 王某等21人。

三是工作交接的电子邮件 。
其上载明2018年7月18日夏洁向
王某发送工作梳理的电子邮件，
并抄送给张某； 2018年7月25日
夏洁向杨某、 初某、 秦某、 刘某
等人发送工作资料梳理清单的电
子邮件。

四是在职证明。 内容为2017
年10月26日公司曾向美国大使馆
出具夏洁的在职证明， 其上加盖
有公司公章， 领导姓名为张某，
领导签名处载有 “张某” 字样的
签名。 公司对该证明中公章的真
实性认可， 对签名部分的真实性
虽不认可也不申请笔迹鉴定。

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向
法庭提交张某的事业单位聘用合
同书、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予
以证明， 其上载明科学院与张某
签订期限为 2012年 10月 1日 至
2022年9月30日期间的聘用合同，
科学院自2014年10月起为张某缴
纳社会保险。

法院认为， 夏洁提交的通讯
录邮件和在职证明均显示， 张某
在公司担任领导职务， 系夏洁的
直属上级领导， 在此情形下， 夏
洁向其主管张某发送以个人原因
离职的电子邮件合法有效。 依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动者解
除劳动合同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用人单位， 而夏洁当日通
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确有不妥。

公司主张夏洁与其签订服务
期协议， 公司为夏洁办理北京户
口， 且夏洁负责重要工作岗位、
接触重要客户、 相关工作尚未进
行完毕等为由主张双方劳动关系
存续。 对此， 法院认为， 若夏洁
违反服务期的约定， 公司可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对夏洁进行服务期
的管理和追责。 因公司没有证据
佐证夏洁未交接工作， 即使夏洁
违反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给公
司造成损失， 公司亦可依法要求
其承担赔偿责任， 故对公司该项
主张不予采信， 双方劳动关系应
于2018年7月12日解除。

《劳动合同法》 第50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 并在15日内为劳动
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手续。 据此， 法院判决公司在判
决生效后15日为夏洁办理档案和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没有证据依然上诉
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二
审中， 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
证据。

庭审中， 公司改口称科学院
是其的主管单位， 张某由科学院
派驻到公司担任项目负责人， 在
工作中确与夏洁为上下级关系。
公司称其已将张某的人事情况告
知过部门员工， 但未提交证据证
明。 夏洁主张不知悉张某与科学
院存在劳动或人事关系。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当事人
均认可张某与夏洁在工作中确为
上下级关系。 即便夏洁知悉张某
的人事关系， 基于其工作中客观
执行的上下级关系， 她向张某递
交辞职报告亦符合一般劳动人事
管理关系的常理， 张某作为主管
领导， 应依其职权予以妥处。 因
此， 夏洁向张某发送离职申请电
子邮件可以视为其向公司履行了
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义务。

夏洁于离职当日通知公司解
除劳动关系虽有不妥， 但鉴于解
除行为具有形成权的法律性质，
电子邮件到公司之日即发生劳动
关系解除的法律效果， 双方劳动
关系于2018年7月12日解除 。 鉴
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
法律正确， 二审判决予以维持。

案情介绍：
王某和李某恋爱了一年分手

了。 恋爱期间， 李某在与王某的
微信聊天中提到自己想买一个价
值两万元的名牌手提包， 以月底
工资还没有发为由向王某借款两
万元购买， 王某回答同意借这笔
钱给李某， 随后用微信转账两万
元借给李某购买手提包。 李某购
买手提包后一直没有将两万元还
给王某。 王某鉴于与李某恋爱关
系亲密， 不着急用这笔钱， 遂一
直没有向李某讨要。 但因王某与

李某因感情不和结束了恋爱关
系， 王某认为不能便宜了李某，
要 向 李 某 讨 回 购 买 手 提 包 的
两万元和情人节发给李某的520
元红包。 李某以没有纸质借款合
同为由拒绝还款， 并且指责王某
小肚鸡肠 。 王某不知该如何是
好， 于是来到史各庄公共法律服
务站咨询。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答复王某， 可以向

李某讨回两万元。 首先两万元是
李某与王某在聊天记录中明确指

出的李某向王某借款两万元购买
手提包， 因此不属于赠与行为。
虽然没有纸质借款合同， 但根据
《合同法》 第十条规定， “当事
人订立合同， 有书面形式、 口头
形式和其他形式。” 口头借款合
同受法律保护。 是可以讨回的。
但是王某情人节给李某发的520
元红包是无法讨回的。 从法律的
角度来说， 在谈恋爱期间一方为
另一方正常花费或者具有特殊含
义的转账金额 (诸如1314、 520
等金额)， 特别是在特殊的日期，
如情人节或者七夕之类的， 在无

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不宜认
定为借贷， 一般是会被认定为对
于另一方的赠与， 那么就赠与的
性质来说， 这部分的转账是不能
够要回的。

【维权】11专题

员工证明主管身份后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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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 ” 网购盛宴即
将拉开帷幕。 面对电商五花
八门的促销打折广告， 不少
消费者很容易冲动。 由于网
购不能进行线下实体体验，
如果购回的商品不满意怎
么 行使 “后悔权 ” 呢 ？ 下
面这个案例告诉人们应当怎
么做。

10月23日， 消费者黄先
生在某网站上看到一则广
告： “原价1008元的六瓶茅
台镇荷花酒， 只要199元”，
黄先生随即拨通了抢购热
线。 销售人员宣称此酒 “原
厂原装 、 口感醇正 ， 仅限
1000箱， 预购从速。” 于是，
爱喝酒的黄先生花费398元
订购了2箱。

可是， 黄先生收货品尝
之后， 觉得此酒并不适合自
己的口味， 于10月27日向客
服提出退货 。 在反复沟通
中 ， 对方始终不给明确答
复， 不是让黄先生送人， 就
是要向负责人请示， 总之，
就是不答应退货。 无奈， 黄
先生向北京市通州区消费者
协会寻求帮助。

通州区消协工作人员对
购货票据 、 宣传广告等信
息 认真调查核实后 ， 立即
与经营者取得联系并找到
了 负 责 人 。 在将黄先生的
退货诉求以及相关法律予
以 明 确 告知对方后 ， 双方
经协商达成一致， 即除打开
的一瓶酒以外， 商家收回未
开封的11瓶酒， 退还黄先生
364.8元。

通州区消协介绍说， 本
案是消费者网购后七日内选
择退货的案件。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 第 25条 规 定 ：
“经营者采用网络 、 电视 、
电话 、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
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退货， 且无需
说明理由 ， 但下列商品除
外 ： (一 ) 消费者定作的 ；
(二) 鲜活易腐的； (三) 在
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
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数字
化商品； (四) 交付的报纸、
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
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
商品， 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
好。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
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
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退回商
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 经
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

通州区消协提醒消费
者， 网购要多对比商品网上
网下的价格， 可到实体店看
看标价， 防范商家采取先涨
价后降价方法虚构优惠促
销， 小心低价陷阱； 有些商
家隐藏着霸王条款， 其中就
有 “不退不换” 问题， 所以
要掌握促销规则； 选择专业
性强、 信誉度高和价格合理
的网店购物， 要多看看买家
评价， 识别出商家刷单、 刷
好评造假等违法行为， 小心
虚假宣传； 理性对待促销及
广告宣传， 不要盲目购买不
必要的商品。 留存好交易凭
证， 如： 聊天记录、 购物记
录等， 以便出现纠纷时及时
有效维权。

网络购物遇到退货难
消协帮助行使后悔权

情侣分手后借给对方的钱可以要回吗？

不愿业务骨干离职 称其申请找错对象

品学兼优的夏洁入职
后，没过多长时间就以其良
好的业绩获得公司上下的
认可。 成为业务骨干后，公
司打算进一步提拔重用她。
正当这个时候，她提出了离
职申请。 这个举动，让公司
吴总经理十分扫兴。

“为了留住人才， 公司
在聘用夏洁时就为她解决
了北京市户口。 不久，公司
又交20万元培训费让她参加
专项技术培训。 为此，双方
还约定了期限为5年的服务
期。 ”吴总经理说，不知哪点
儿对不住她了，说走就走！

为挽留夏洁，公司起初
以未收到夏洁辞职申请为
由 ， 拒绝为她办理离职手
续。 后来，又改称收到她辞
职申请的业务主管不是公
司员工。 在夏洁提交多份证
据证明该业务主管是公司
员工，而且是她的直接 “业
务主管”后，法院于11月1日
判令公司为夏洁办理档案
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本报记者 赵思远


